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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正荣：人类何以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

佘正荣

人类何以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 佘 正 荣（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广州 510053） 摘 要：内在
价值论不能证明人类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而只能说明非人类生命是具有生物程序性的内在目的
的生物主体。生物主体的目的性因缺乏主观性和社会评价系统，不能成为生态伦理中的道德主
体，但生物主体具有成为道德主体关心的道德对象的可能性前提。人类对自然的义务根源于生命
共同体中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对这种利益关系的价值评价。人类对
自然的义务包括对所有非人类生命的直接义务，也包括对它们生存的生态环境的间接义务。 关键
词：生命主体与人类主体 生命共同体 利益关系 直接义务与间接义务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
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10－0064－07 人类对动物、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是
否负有道德义务，是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中两大根本对立的流派——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
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根本分歧，也是被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是否可能的根本问
题。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提出了许多为人类中心主义所
忽视的深刻观点，使人们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复杂性。但是，人类何以对自然物负有
道德义务的根本问题，既使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中最著名的学者，也并未在理论上做出令人信
服的论证，因而也未能有效地解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本文尝试在吸纳非人类中心主义现有合
理因素的基础之上，如实面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的尖锐难题，努力探索生态伦理学得以成立的基
本理论前提，进而为人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的观点求得更为合理的论证。 一、“内在价值”的合
理性与局限性 迄今为止，非人类中心主义一直把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视为人类对自然负有道
德义务的主要理由，而人类中心主义则极力否定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争论的激烈，足以体
现双方都把自然物是否存在内在价值，当作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是否成立的根本理由。
换言之，一种新的不同于人际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是否必要，就是要看是否能确证
自然物存在着内在价值。尽管非人类中心的不同流派对内在价值有不同的理解，笔者在此无意于
探讨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希望综合它们在内在价值上的重要看法，以及人类对自然物负有道德
义务在论证上的合理之处。 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内在价值及其伦理意义的主要观点是： 第
一，“内在价值”是生命主体自身所具有的目的，而非一种实现其他存在物的“工具价值”。泰
勒认为，所有的有机体都是生命目的的中心，都具有生存、发育、延续和繁殖的目的，有机体这
种目的性使它成功地发挥其生物的内在功能并调整其外在行为，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环境。生命
有机体的这种内在的目的性就是生命的内在价值。尽管人和高等动物是一种能够体验到自身之善
的实体，它们拥有一种主观的“善”，而低等动物和植物虽然不能体验到自身的“善”，但是它
们都拥有一种客观的“善”，并以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善”。 第二，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
有机体拥有评价和选择的能力，生命有机体依靠这种能力来“利用”环境。罗尔斯顿认为，活着
的生命个体具有自在的内在价值，是因为它具有以内在目的来调控生命活动的现象，生命个体存
在的基因系统所存储的信息使它具有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能力，因此生命不仅是一个动机系
统，而且是一个评价系统。生物借助于自己的评价能力和选择能力来利用环境，从中吸取能量和
物质，又把废物排入其中。[1] 第三，生物具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利益，使它具有获得道德关心
的地位，其生活能力和利益的大小决定道德重要性的不同。由于所有生物在自身利益和自身之善
（即内在价值）方面与人类一样，所以非人类的生物应该获得道德关心。同时他还认为，道德地
位和道德重要性是不同的。道德地位只与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相关，道德重要性则与生物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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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相关。因此一切有感觉的生物和无感觉的生物都具有道德地位，都应该得到道德关怀。但是
人和高等动物由于生活能力更高，其自身利益也比其它物种更大，故其道德重要性也更高，因而
应该受到更大程度的道德关怀。 笔者认为，以上的几个观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非人类中心主义
关于生物具有内在价值，以及由此得出人类对自然物负有道德义务的最好论证。这些论述虽然可
以有效地反驳人类中心主义关于非人类生命不具有内在价值的批评，但不足以合理地证明人类对
自然负有道德义务的结论。 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是，内在价值只有理性
的人类才拥有，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即是说，只有成为人类主体，作为人类社会成
员，才能具有人类的实践、认识和评价能力，也才拥有内在价值，因而内在价值完全不为非人类
存在物所具有，非人类的生物仅仅具有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但是，这种看法完全是以人类的主
体性和能力特征为前提才得出来的，因此，它只能说明人类具有人类的内在价值，并不能够否定
以生物的主体性和活动能力为依据的生物的内在价值。这只是一种内在价值的人类独占论。 根据
非人类中心主义对内在价值的阐述，应该说，内在价值是与自主活动的主体的能力及内在目的性
相联系的概念。所有的生命有机体都是自主活动的主体，例如植物、动物、人等，尽管它（他）
们的自主活动能力的大小差异巨大，其目的性之简单和复杂程度也差异巨大，但是，它们因为具
有生存目的而自主地调节与环境的关系，从而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与石头、机器等无机物和人工
物区别开来。内在价值就是这些自主活动主体的目的或者说“善本身”。鉴于完全否定自然物的
内在价值的困难，一些弱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如默迪、哈格洛夫等人也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显
然，所有生物有机体都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比以人为本的内在价值观要更为合理。内在价值存
在于所有生命主体之中，而不只是存在于人类主体之中。可以说，主体的概念，分析性地包含着
目的性、“善”本身或者内在价值的含义。只要我们承认所有的生物都是自主活动的主体，生物
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具有选择和“评价”环境、从而具有利用环境的能力，能够按照自己物种
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生存，也就承认了生物具有内在价值。 尽管人类中心主义对非人类中心主义关
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的批评是不成立的，但是，人类中心主义指责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
类对自然负有道德义务的论证，犯了从“是”中推出“应该”的错误，的确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至
今也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逻辑难题。 之所以会导致这样一个逻辑困境，是因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
内在价值的界定和阐述，只是阐明了内在价值是所有生物有机体的共同本质，即使是最具包容性
的解释，如阿提费尔德那样，承认非人类生物存在着内在价值，具有自身的善，也存在着它们的
自身利益，但这些都只能说明自然领域本身存在的事实，至多也只能说明所有非人类生物是一种
生命主体这一客观事实，仅仅依靠这一事实，还不足以直接推导出人类对具有内在价值的生物进
行道德关怀的“应该”来。 由此也可说明，即使证明了内在价值的存在，也并没有确证人类对非
人类生物存在着道德关怀的义务。因此，关于内在价值的概念对于生态伦理学的意义，实际上并
不如争论双方认为的那样重要。 二、生物主体和人类主体的目的性 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内在价
值的阐述，只是阐明了非人类生物形式都具有目的性这一共同本质，但并未阐明生物的目的性与
人类的目的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生态伦理学中成为道德客体和道德主体的可能性条件。同
时，还必须说明人类对自然具有怎样的关系，才能合理地确证人类对它们具有关心和保护的道德
义务，而不是简单地以对生态规律的描述（如罗尔斯顿），或者是对具有内在价值之生物的价值
信仰（如阿提费尔德）得出这种不可靠的结论。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生物主体的目的性
与人类主体的目的性的差异来阐明。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生命共同体（Life 
Community）中人类利益和非人类生命利益的关系及其价值评价的分析（见第三、四部分）来阐
明。 所有物种的生物个体都具有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非常复杂，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既存在着
巨大的差异，也存在着进化上链条上的有机联系。为了分析的简要和方便，我们将其分为三大
类：第一类是无感觉的生物，例如所有的植物，这类生物只有简单的内部器官，但这些器官已经
具有实现生物遗传程序上的功能目的性，能通过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过程来实现光合作用，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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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自己的生存，并繁殖自己的后代。第二类是有简单感觉的低等动物，如蚯蚓，它们已经存在
神经和简单的脑部组织，可以通过它来感知和调节外部环境，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目的。第三类
是感觉丰富、且有复杂心理活动的高等哺乳动物，如灵长类的狒狒、猕猴、猩猩等社会性动物。
这些动物已经具有复杂的大脑结构和感知、认识功能，它们不仅能够精微地体验身体上的苦乐，
从其行为特征上看，它们还能够借助声音、动作和表情等物质信号进行通讯，并且具有学习符号
和简单逻辑的能力，其目的性已经非常复杂，不仅能够进行合作性的打猎以维持生存，而且能够
表达非常丰富的感情，例如求爱，弱者对强者的服从，甚至能够进行合作共谋，夺取雄性统治者
的地位（如黑猩猩社会）。总之，目的性发展程度高低不同的生物，是其生命活动适应环境的行
为与基因遗传的复杂相互作用进化来的。人与生物具有统一性，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是统一的。
就像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认为的那样，过去的人类概念与生命的概念是完全分割的，是封
闭性的，应该打破这种生命和人类的岛屿式的概念，人类概念应向生物概念开放。 正像人类生活
的社会性是从我们的灵长类动物祖先生活的社会性进化过来的一样，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也是从社
会性的动物的目的性行为的基础上进化过来的。“人的个体发育从生物学角度看也是一个天然的
目的性系统，不过，人生长与发育中指向目标的活动，不反映人的本质。它在人的整个行为中己
退居次要地位。”[2]因此，在人类的身上，除了我们自己特殊的非常复杂的多层次的目的性之
外，还保留着此前阶段我们进化而来的许多物种的生物目的性。尽管有的学者把这些不同发展阶
段和不同复杂程度的生物的目的性归并为“程序目的性”，已经极大地简化了目的性等级序列的
性质，尤其是否定了灵长类动物目的性中的主观意图，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人类更高的目的性，
例如成为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领袖的目的，开发自己的自然天赋的目的，不断地自我
完善等高阶目的，也是以这种低级的“程序目的性”来实现人的生命存在为基础的。就是说，人
有两套种目的性系统。一种是生物的“程序性目的”系统，另一种是社会性目的系统。尽管这种
生物的目的性在人的目的性活动中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目的性的存在。否定
这种目的性的存在，就是否定生物规律对人类的作用，也就是否定人身上的生物性。事实上，人
类个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其社会目的性不能得以正常实现时，只要他的生物的“程序性
目的”还能正常实现，他就还能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生存下去。例如，自小就脱离了社会而在狼群
中长大的狼孩，人类中因遗传、后天的疾病、灾害等导致大脑的不可逆损伤的人，尽管他们在生
活中实现不了自己作为社会存在物的高阶的目的性，但他们还能作为生物学上的人存活下去。我
们指出这一点，并非是想把人降低为生物，而是说明人的生物学上的目的性与其社会目的性是统
一于每一个体身上的，从而反对把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完全割裂开来，完全否定人的生物目的性
在其生命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当然，人在生物目的性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复杂的社会目的
性，正是人类活动区别于纯粹生物活动的特殊本质所在。我们不但不否定这一点，而且还要充分
阐明它的复杂性质，以说明为什么生物主体只能成为道德客体，而不能成为道德主体的理由。 生
命主体的目的性行为，是一种受到生物的遗传程序限制而在现实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客观事实。
它甚至可以通过复杂系统的生物控制论观点来加以说明。依照这种观点来看：内在目的或价值函
数是生命系统内部维持自己生存的偏好规定，生物根据这个偏好规定去比较环境中的事物，产生
对自己“利”或“害”的评价，以自己的方式知道环境中的事物对自己是“好”或“坏”的工具
价值，从而选择“趋利避害”的行为来调节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是从欧米
巴到爱因斯坦都具有的通过尝试来解决问题的目的性行为。[3] 虽然人类的社会目的性建立在生
物遗传的目的性基础之上，但是，人的行为目的性具有不可还原的特殊本质。一方面，人类的目
的性行为与其他生物不同，他不仅不会完全受遗传程序规定的目的性所支配，而且他还能自觉地
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在行为还未开始之前，其结果已经在他的大脑中观念地存在着，并且人还能
够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择达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就是说，人的目的除了具有由对象和手段
本身所规定的客观性之外，在主体方面还具有生物所缺少的主观性。由于人类具有主观性，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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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需要就不会局限于眼前的具体事物，而能想象不在场的事物，人的需要就会在满足直接的
物质生存的基础上去追求更加丰富和远大的目标，而且会利用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手段去实现自己
的各种高阶的复杂目的。由于人具有主观性，具有自我意识，人还能对自己的目的性行为进行自
我认识、自我评价和自我选择，就是说人的目的性中包含着价值观。 另一方面，人作为社会关系
的成员，存在着一个与人类目的性行为相适应的语言符号交流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中，
人类在生物遗传程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通过学习和教育而实现的社会继承程序，使得人类的所
有的主体性特征和能力不断得到发展。同时，这个文化系统也包含着社会的价值评价系统和行为
的规范系统。不仅人们的行为目的是否正当、而且行为指向满足目的的价值客体是否合适，价值
实现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理，等等，都能够在这个系统中得到评价，并建立相应的行为规范。因
此,价值评价系统是一切社会规范行为得以产生和实现的机制。例如，在道德领域，作为人们追求
的各种道德价值经过相互的交流过程而得到评价，由此达成共识，形成道德行为判断的原则和标
准，并且制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从而确认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以道德的形
式来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由此可见，人类主体的目的性由于存在着主观性和社会文化
的评价系统，因而能够成为所有伦理行为的主体和客体。而非人类的生命主体由于只存在生物的
程序目的性，即只存在客观的目的而不具备主观的目的，因而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也
就不能形成多样化的复杂的目的性系统。同时，由于非人类生命不存在能够对目的性进行交流和
评价的文化系统，即使是灵长类动物，虽然也具有一些相似于人类的语言学习和交流能力，情感
表达能力，某些对直接的生活经验的体验和积累，但是这些都还处于一种非常低下的原始水平，
没有发展出人类文化系统那样的高级形式，因而不可能产生社会性继承的程序，发展出像人类那
样的主体性特征和能力，也不可能发展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规范的系统，也就不可能在生
物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确立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道德关系。因此，非人类生物不具有道德主体
的能力，不能成为任何伦理行为的主体。 但是，不能成为伦理行为的主体并不一定就不能成为伦
理行为的客体，或者说成为人类道德关心的对象。如果说人际伦理中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道
德主体能力的个体，他们可以成为人类道德关心的对象，那么，在生态伦理中，非人类生命同样
可以成为人类道德关心的对象。就是说，成为道德主体的条件并非是成为道德关心的对象的条
件。当然，笔者在这里说所有的生命主体都具有获得道德关心的资格，都可能成为人类道德关心
的对象，还只是一种具备了必要前提（即是生命主体）的可能对象，而不是实际对象。要成为人
类道德关怀的实际对象，还必须具有更为充分的现实条件。 三、生命共同体中的利益关系 正像
人类中心主义否认生物主体具有内在价值一样，它也否认生物具有自己的利益和相互间具有共同
的利益和利益关系。这种否认，一般也是以非人类生物不具有意识、愿望，辨识相互间的利益，
互相承担责任等人类社会成员的特征为理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则肯定生物主体存在着自身的利
益。阿提费尔德认为，目的与利益同生命活动的能力或主体性联系在一起，不仅有感觉的动物存
在着自己的利益，就是无感觉的植物也存在着自己的利益。“没有感受性的树有营养和生长的能
力，有呼吸的能力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它们的这些能力和性质、而不是其他诸如感受性、有意识
等能力决定了它们的利益。”[4]可以说，对于实现生命主体的目的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就是生物
主体的利益，如食物、空气、水等就是满足动物生存目的必须的环境和条件。美国著名的进化生
物学家和自组织理论家考夫曼称生物个体为自主主体，认为生命与主体同在，自主主体都为了自
身的利益而行动。[5] 没有这种利益，不为实现这种利益按照生物目的性程序而在环境中发挥该
物种的生命活动，生物就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自主主体的存在和行为，具有集体的性质。物种
就是一个具有同类基因的个体的群体，并且以相同的行为方式在相似的生境中生存。由所有不同
种群的食物网关系组成的整体，就是生物群落，同一生物群落中的物种在相同的生存背景下的竞
争与合作的作用，促进了生物群落的共同演化，并建构了它们共同生存的生态系统。生物圈就是
由所有生物，即地球上生物共同体的集体行为建构而成的。生物个体、物种和生物共同体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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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自己建构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中，以适应生态规律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和繁衍的利益。
当然，生物主体的利益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利益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人类除了作为生物物种
的生存利益之外，还具有多层次的社会利益。生物也不能像人类主体那样能够自觉地辨识社会成
员相互间的利益，并以法律和道德的形式来规范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行为，调节个人利益与社会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尽管生物主体的利益与人类主体的利益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也不能因此而
否定生物主体存在自身利益的客观事实。 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流派往往以生物具有独立于人
类的内在价值和利益，得出人类对它们负有道德义务的观点，则是片面的。因为，第一，如果以
生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利益为依据，得出人类对它们负有道德义务，这就是人类中心
主义所批评的那样，的确是从事实推出应当，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第二，人类作为道德主体，
尽管从道德义务的角度看是单向性地、不对称地关心生物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生物主体的利益
可以独立于人类的利益。如果生物主体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毫不相干的话，人类就缺乏以道德的
形式去调节自己对待自然物的行为的动机，去关心生物主体的利益。第三，即使存在着人类利益
与生命利益相互依存的客观事实，还是不足以由此产生人类对生物主体的道德义务。要产生这种
道德义务，人类还必须认识到这种利益关系，并且把这种利益关系纳入伦理范围的考虑中，人类
经由社会的价值评价，产生道德共识，确立把非人类生命作为道德关心的对象的意识，也才会形
成这种新的生态伦理。第四，非人类中心主义仅仅以生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利益，直
接得出人类对它们负有道德义务的结论，意味着人类对生物的道德关怀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具有
的，且可以不受时代限制，这明显地是一种伦理学中的非历史主义态度。 事实上，人类共同体和
生物共同体组成为一个新的更大的共同体，我将其称之为生命共同体（Life Community）。在这
个共同体中，人类主体的利益与生物主体的利益具有极其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方面，人类作
为生物物种中的一种杂食性的消费者，它也要享用动植物等生物资源，人类开发和利用生物资
源，以实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利益，依赖生物主体直接提供；其次，人类更复杂的、高层次的社
会需要和利益，如疗养、旅游、休闲、科学研究、审美需要，以及长期健康生存的环境质量和生
态因子等，需要稳定、复杂、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和持续繁荣的地球生物圈来提供，而多样化的生
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都是生物主体长期的共同活动所建构而成的，因而人类的这些利益，最终
仍然依赖于生物共同体中所有生命的活动。另一方面，在人类产生之后，尤其是在人类进入工业
文明时代，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已经具有毁灭生物圈的可怕后果，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前景已
经不再由自然的生态规律单方面决定，同时也受人类是否按照生态规律来合理开发、利用与维护
生态系统的行为共同决定，故非人类生命的利益也受人类谋求生存发展利益的行为所影响，社会
共同体的利益与生物共同体的利益具有血肉相依的紧密联系。 在生命共同体中，人类与所有其他
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利益相互依存，生命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包括所有组成成员的利益，具
有一种整体利益；人类生命与所有非人类生命形式，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如地球生态过程的正
常运行，生物圈的完整、稳定，全球生态环境的健康等，对所有的生命的利益而言，都是共同
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生命共同体不等于生态系统，它只包含着其中的所有生命主体，
即人类主体与生物主体，而不包含生命之外的无机环境因素，这些无机的环境因素不具有生命，
不能成为生命共同体的成员。同时，生命共同体也不包含生态系统。虽然生态系统是由其中的所
有生物和环境因素组成的自组织系统，但是它作为一个整体，不是生命主体或生命主体成员的共
同体，它只是生命共同体的生存环境，生态系统没有自身的利益。当然，我们这里强调生命共同
体与生态系统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生态系统对于所有生命成员生存的重大意义，而是为了说明
二者学科对象的不同。生命共同体可以作为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只能作为生态科学
研究的对象，而不能直接进入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如果将生命共同体与生态系统等同起来，就不
能从理论上合理地论证人类对自然物负有道德义务的观点。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开创者利奥波德，
曾经在他的“大地伦理学”中提出过生物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的基本概念来指称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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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他把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提出了保护大地共同体即地球生态系统
的伦理主张。这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伟大思想。不过，他在这里就存在着把作为生态学研究对
象的生态系统等同于生态伦理的对象，以至于对人类的自然义务的论证缺乏逻辑上的严谨性和理
论上的充分性。我在《生命共同体：生态伦理学的基础范畴》一文中提出以生命共同体（Life 
community）的范畴来取代生物共同体的概念，并做出了比较充分的论证。[6] 四、人类何以对自
然负有道德义务 以上的分析表明，人类主体与生物主体的目的性的差别，规定了生态伦理中的道
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的可能性前提；而非人类生命与人类生命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才构成人类对
自然物负有义务的现实性前提。人类共同体及其社会成员与生物共同体及其生物主体的利益在生
命共同体中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是一个真实的利益共同体。人类对自然物负有道德义务的
理论依据，根源于生命共同体中不同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像人际伦理是调节人们的利益冲
突，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才产生的一样，生态伦理也是为了调节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的利
益冲突，维护所有生命正常生活的生态秩序才产生的。人类能否合理地确立对自然物的道德义
务，就要看他能否正确、全面、深刻地评价生命共同体中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这种复杂的利益
关系，达成基本的道德共识。 人类中心主义对非人类生命利益的评价是否定性的，它对人类生命
利益与非人类生命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评价也是否定性的，它以人类的主体性特征否定非人类
生命的内在价值，从而否定其生物目的性的存在，否定生物的主体性。它又以社会文化的属性为
前提，否定非人类生命利益的存在，从而否定其作为人类道德关心的客体的资格，也就否定了人
类对自然物的道德义务。人类中心主义仅仅是将非人类生命及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工具价值和生存环境。人类中心主义虽然也主张保护生态环境，反对过度滥用生物资源，
但这决不是说人应该对自然物尽义务，而完全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因此，对于人
类中心主义来说，这种通过人和自然关系而折射出来的道德义务，实质上只是人类共同体中的成
员彼此互尽义务。 与此相反，非人类中心主义对非人类生命存在着自己的利益的评价是肯定性
的，但它对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的利益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的评价则是片面的。它认为非人类
生命是一种生命主体，具有实现自己生存的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而这种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不
依赖于作为评价者的人类，只有人类的利益依赖于非人类生命，并以此为理由，直接得出人类对
生物负有道德义务的结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虽然生物主体具有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的确不
依赖于人类评价者而存在，但是不能据此得出人类对生物负有道德义务的结论。因为，生物主体
具有内在价值和生物的利益的确不依赖于人类评价者而存在，这是一个生物领域的事实问题，有
人无人评价它都存在。但是人类的道德义务却是一种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它离不开作为道德主
体的社会评价、交流而达成的基本共识，在其内容上，它也不可能脱离与人类利益的关系。完全
独立于人类利益的东西，不可能成为人类价值评价的对象，也就不可能成为人类道德义务的对
象。而生物中心主义也经常说，为了生物的生存利益，人类对生态系统和整个生物圈不应干预过
大，这里实际上也就隐含着对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关系的另一种评价和态度，即人类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不应该过度损害生物的生存利益，而这种评价和态度与他们以生物的利益完全独立于人类
为根据，得出人类对生物负有道德义务的理论前提是矛盾的。 可见，在人类主体与生物主体利益
关系的价值评价上，完全否定非人类生命具有自己的利益，就必然会否定人类对自然物存在着道
德义务。而割裂人类利益与非人类生命利益在生命共同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不能合理阐明人
对自然存在着道德义务的充足理由。笔者认为，生命主体的利益与人类主体的利益不能割裂，后
一种利益建立在前一种利益的基础上，具有必然的关联，对这种利益关系正确的价值评价才能形
成人类对自然义务的“应该”，也才能有效地避免论证方式上的“自然主义谬误”。 笔者对此做
出的价值评价是：生物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的利益的相互依存关系，构成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和共同利益。在生命共同体中，生物共同体中的所有生物有机体和物种，不仅对于人类共同体及
其组成成员来说，具有实现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利益的工具价值，它们自身就是一种目的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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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生物具有自己生存和繁衍的利益，这种利益虽然没有社会共同体中的人类成员的利益丰富和
复杂，但非人类生命实现这种利益的生命活动，却是建构所有生命存在的生态秩序的根本前提，
当然也包括维系人类正常生存的生态秩序的根本前提。所以，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人类成员，有
必要采取道德（甚至法律）的形式，去维护这个所有生命生存的生态秩序，去协调人类生命主体
与非人类生命主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关系，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生存利益肩负应尽的义务和
责任。在道德形式的调节中，人类是生命共同体中惟一能够承担道德义务的主体。而且，由于人
类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违背生态规律的开发资源的活动，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本
原因，故人类的道德调节主要是对自身损害生命共同体利益的行为的自我调节。而生命共同体中
的所有非人类生命成员由于不具有人类那样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故它们不能成为生态伦理的
道德主体，只能成为道德关心的客体。另外，非人类生命成员的所有生命活动是维系地球生态系
统完整、稳定、健康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因此，它们也不应该承担任何生
态道德义务。 由此可见，在生态伦理中，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或道德关心的对象是不一致的，它
不像人际伦理中的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那样存在着对称性和可逆性，即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们可以
互为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因而道德主体的共同体和道德客体的共同体的范围不同，道德主体的
共同体只能是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而道德客体的共同体则是生命共同体中的生物共同体和人类
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它包括生命个体、生物物种、生物种群、整个生物共同体；人类个体、人
类集体、社会和整个人类。由于我们在此讨论的是人对自然的义务，我们略去生物共同体中作为
人类成员的道德对象，而余下的就是生物共同体中的组成成员。人类作为生态伦理的道德主体，
对于这些道德对象而言，他所行使的道德义务，就只能是单向性的或不可逆性的。 同时，在生命
共同体中，所有人类主体与生物主体的利益的实现，最终都是以生态系统和生物圈来维系的，它
们是所有生命生存的生态秩序的基础，所以它们对于所有生命的生存来说，具有资源价值和生态
价值，因此，人类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也具有一种维护其正常运行和持续繁荣的道德义务。但
是，由于生态系统和生物圈不是生命主体或由主体组成的共同体，它们没有自己的利益，因而不
能成为人类道德关心的直接对象。尽管生命共同体的生存利益需要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稳定、健
康和持续进化来维系，因而人类对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圈具有非常重要的道德义务，然而这种义
务毕竟是因对生命共同体的义务而发生的。正像我们对他人居住的房舍具有道德义务是由对他人
的义务引起的一样，我们对房舍的义务是对居住者的一种间接义务。人类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
这种义务，就只能是一种因对所有生命的利益实现条件而产生的间接义务，而不是直接的义务。 
这样，我们就以对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的复杂关系的科学认识与价值评价为根据，
论证了人类对所有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道德义务。生态伦理就是人类在生命共同体中的伦理，人
类在生命共同体中的义务就是对所有生命及其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义务。因此，人类生存于生物圈
中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人类的环境，同时也是所有非人类生命居住的环境，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家
园。对于这样的伦理学，我们不应该称之为“环境伦理学”。况且，环境伦理学中的环境，一是
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之嫌，它意味着围绕在人类周围的一切；二是具有多重意义，如生态
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精神环境等，这就容易产生歧义。对于维护所有生命及其生存的生
态环境的伦理学，我们理应恢复它原本就有的名符其实的称谓，这就是“生态伦理学”。 注
释： [1] 参阅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35
页。 [2] 胡文耕：《生物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3] 参阅范冬萍 张
华夏：“复杂系统的目的性与深层生态伦理”，《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4] 何怀宏主编：
《生态伦理：精神资源和哲学基础》，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3页。 [5] 斯图亚特.考夫
曼：《科学新领域的探索》，池丽平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6] 参阅
佘正荣：生命共同体：生态伦理学的基础范畴，《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江汉论
坛》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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